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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誉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2 月 3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3 年 1 月 29 日 

（四）仲裁机构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 

（五）反请求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北京仲裁委员会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出具（2023）京仲案字第 00401 号调

解书。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北京华誉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梅洪亮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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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1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洛阳分公司签订了《洛阳伊滨区企

业服务中心项目 1#楼和地下室水源热泵工程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工程分包合

同》），申请人负责总承包合同内约定的由被申请人施工的所有空调风、空调水、

电气控制、室外空调专用水井及官网系统以及相关系统的安装、调试、验收及相

关的备案等工作，合同暂定总价为 2000 万元。 

2022 年 4 月 20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洛阳分公司签署了《最终结算协议》

和《水源热泵空调工程最终结算单》，最终结算总价为 23019056.48 元。 

根据《工程分包合同》的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进度款支付不超过结

算金额的 60%（春节前可提高至已结算金额的 80%），协议范围内工程全部完工、

竣工验收合格且资料齐全后三个月内付至结算额的 75%，工程整体竣工验收六个

月后付至最终结算金额的 97%，剩余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待缺陷责任期（缺

陷责任期为两年，起算时间同本协议质量保修期的起算时间，即工程通过竣工验

收合格、完成竣工备案手续并移交给建设单位之日（较晚时间为准）届满后，无

质量问题，工程质量保修金于 1 个月内无息全额退还。） 

申请人目前仅收到工程款 1299 万元，仅为最终结算金额的 56.43%。同时根

据申请人目前了解掌握的情况，该项目目前有一份由被申请人、勘察单位、设计

单位以及监理单位盖章的《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记录》，但无法明确具

体验收时间。截止目前，被申请人也一直拖延未与申请人办理竣工验收，也未提

供过任何工程整体竣工验收记录，也未与我司办理任何移交使用交付手续。但该

项目已于 2019 年-2020 年采暖季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正式投入使用，并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完成质保期所有服务内容，被申请人一直拖延到 2022 年 4 月 20 日

才与申请人签署《最终结算协议》和《水源热泵空调工程最终结算单》。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

九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

之日为竣工日期。因此，申请人认为，应以 2019 年 11 月 15 日作为竣工日期。 

综上，被申请人应在签署《最终结算协议》和《水源热泵空调工程最终结算

单》后支付所欠申请人的全部工程款，即 10029056.48 元。但经申请人多次催告，

被申请人仍拖欠款项不予支付。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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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 10029056.48 元工程欠款； 

2.请求被申请人以 10029056.48 元工程价款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标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

布的 1 年期 LPR 为 3.7%），向申请人支付自欠款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工

程价款利息，暂计算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为 216460.47 元； 

3.请求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用。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调解情况 

仲裁庭确认的调解结果如下: 

1.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程款 330 万元(其中

300 万元为半年期银行承兑，30 万元为现金)，被申请人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

汇票方式支付至申请人账户。申请人收款确认收到被申请人工程款之日起 3 日内

需向被申请人开具最终结算额的余下的所有增值税专用发票; 

2. 2023 年 5 月 18 日前，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程款 3029056.48 元，

被申请人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半年期)支付至申请人账户; 

3. 2023 年 07 月 30 日前，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余下所有结算工程款

370 万元，被申请人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半年期)支付至申请人账户; 

4.本案仲裁费用 95448.55 元(含仲裁员报酬 48589.24 元、机构费用 46859.31

元，已由申请人全额预交)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5.如被申请人未按期、足额履行本协议第 1、2、3 条付款义务，被申请人自

愿给付因维权所支付的仲裁费 95448.55 元，且申请人有权继续采取法律手段追

讨被申请人的应付账款及违约利息; 

6.申请人放弃本案项下其他仲裁请求，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争议。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预计可于 2023年 7月 30日前收回全部款项，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预计可于 2023年 7月 30日前收回全部款项，对公司财务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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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持续跟进调解书执行情况，如被申请人未按期、足额履行付款义务，

公司将继续采取法律手段申请强制执行。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仲裁委员会（2023）京仲案字第 00401 号调解书。 

 

 

北京华誉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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